刑事案件報案人須知
發生案件勿慌張，本身權益要瞭解！

一、告訴乃論案件：
（一）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可以書面或言詞向各鄉(鎭、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二）告訴乃論案件，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六個月內為之，惟告訴人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依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規定，得撤回告訴。
二、非告訴乃論案件：非告訴乃論案件不能撤回，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三、案件偵辦進度查詢：
（一）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僅為報案登記，不作其他證明之用。
（二）報案二日後可至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pa.gov.tw)→協助維護治安查詢→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查詢系統查詢受理情形，如查無報案資料，可逕以書信或於警政署網站中直接連結至刑事警察局網站之民眾留言信箱(http://www.cib.gov.tw/)或向各警察機關之督察室或督察單位檢舉。(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部分)
（三）受理汽機車失竊(含號牌)6小時後可至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pa.gov.tw)→協助維護治安查詢→受理報案汽機車失竊四聯單查詢系統查詢受理情形，如查無報案資料，可逕以書信或於警政署網站中直接連結至刑事警察局網站之民眾留言信箱(http://www.cib.gov.tw/)或向各警察機關之督察室或督察單位檢舉。(汽機車失竊報案四聯單部分)
（四）有關查詢案件偵辦進度，可逕向原受理報案單位(聯絡電話： 　　　　　　　  )及偵查隊(聯絡電話：　　　　　　  　　）查詢或上網至各警察機關之服務(便民)信箱留言。另倘係他轄單位案件，有關查詢案件偵辦進度請改向後續偵辦單位：（ 　　　　　　　　 ）、聯絡電話：（　　　　　　　　  ）查詢或上網至各警察機關之服務(便民)信箱留言。
四、民眾權益尋求協助管道：
（一）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警察機關將依法各通報主管機關提供相關協助外，亦可逕撥「113保護專線」或向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網址http://dspc.moi.gov.tw/)、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中心及婦女救援基金會(http://www.twrf.org.tw/)請求協助。
（二）如有被害補償及保護相關問題，可逕向「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查詢（被害人保護專線：0800-005-850，網址http://www.cvpa.org.tw/）。

（三）如遇疑似詐騙案件，或接獲不明來電，請撥「165」反詐騙專線查證或逕向「165全民防騙超連結」(http://165.gov.tw/index.aspx)檢舉或報案。
（四）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而又無力負擔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之民眾，請逕向法律扶助基金金(http://www.laf.org.tw/)尋求法律諮詢協助。
（五）身分證件、信用卡、健保卡及其他相關證件，請儘速向相關單位掛失及補發，避免遭歹徒不法使用而侵害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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